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辩效力——基于125件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多维分析

[摘    要] 随着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效力从公法层面拓展至私法

层面、从行政执法延伸至司法审判。“经过环评”“获得环评许可”等成为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被告对抗

原告诉讼请求的高频抗辩理由。针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辩效力在学界尚存争议的现实，通过对20

10年至今涉及“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抗辩事由的125件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梳理分析可知，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不仅在公法层面发挥着规范生态环境利用行为、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突进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的作用，而且在私法层面也开始发挥法律效力。但其在侵权责任层面的抗辩效力尚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抗辩效力的肯认概率还相对较低。法治应以现实为基，充分回应现实，

为此在明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的功能定位和抗辩效力的基础上，要以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这

两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类型为对象，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运行两方面，落实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在生态环

境侵权诉讼中的抗辩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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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加拿大1964年召开的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上，由美国学者柯

德威尔教授提出，而其作为一项正式法律制度出现是在美国1969年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

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我国首次引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概念则是在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同步进行，于实践中探索

，于探索中完善。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方面，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进国外的战略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PEIA），命名为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并在2002年修正《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法》时，将

其写进法律之中，形成了规划和建设项目的二分结构。而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角度层次方面，逐渐

建立健全了由环境影响预断评价、环境监控型评价和环境回顾评价构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架构

。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也成为一些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必要环节，生态环境评价逐渐成为一项决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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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能否顺利上马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制度[1] 115-116。

我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经历了引入和确定阶段、规范建设阶段、强化完善阶段和提高发展阶段。目前

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的关系逐渐明确，各种类型的环评制度逐渐细化完善，已建立起了以《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法》为核心，由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法律体系[2]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拘束力也逐渐从开发建设的事前阶段扩张至事中事后的运营使用阶段，强

调发挥市场作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去行政化”“走市场化”的趋势。整体而言，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项对项目开发具有“否决”效力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抓手。随着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效力已经不再

局限于公法领域，开始向私法领域拓展，并在生态环境侵权中发挥效力。

以司法为视角，被告常以“经过环评验收”“获得环评许可”等理由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在绝大多

数司法案件中，原告和法院对此抗辩理由基本采取不予接受的态度，认为经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并不

等于不会产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更不等于不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然而，相矛盾

的是，在一些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未经过环评”却又成为原告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应当承担生态环

境侵权责任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成为法官判断被告是否是责任主体、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以及生态环境

侵权责任成立与否、承担范围大小的重要考量因素。那么，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可以成为合规抗辩

的法律依据？“经过环评验收” “获得环评许可”等理由是否具有减责、甚至免责的抗辩效力？

二、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考察

（一）案例样本选择

案例是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攻防结构的直观反映，对生态环境侵权的类案进行梳理和

个案观察，可以分析总结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被告抗辩理由，以及以此理由对抗原告诉讼请求的

司法实践样态，这也是展开相关研究的司法实践经验样本，有利于保证研究既源于实践又回应实践，

以此方可充分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化。

本文的类案梳理样本来源主要是北大法意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三大网站，且以北大法意网

的“中国裁判文书库”的案例为主要检索源。以“2010年至2022年”为检索时间，检索项选择“案由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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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侵权责任纠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并且以“判决书”为文书类型，共检索出相关案

件数量为4177件。对收集的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裁判文书进行首次筛选，剔除其中非环境类和不具有实

体内容的判决书，并将其侵权损害结果聚焦于对个人或公众人身、财产等法定权益所造成的侵权损害

，最终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案件2507件，而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2507件案例中，被告以“生态环境侵

权合规”为由对抗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有507件，约占总案件数的20.3%，而其中被告常以“经过环评验

收”“获得环评许可”等为理由提起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案件125件。

（二）案例样本分析

对被告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理由进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抗辩的125份案件，从立案时间、审判

程序、案由类型、地域分布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首先，从立案时间来看，由图1可见，2010年至2022年，被告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理由对抗原

告诉讼请求出现的频次从2010年到2016年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而自2016年后，被告以类似理由

予以抗辩的频次有所下降，整体上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动状态，近年来又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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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梳理案件的审判程序发现，在被告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由进行侵权责任抗辩的125份案

件中，91%的案件属于一审案件。详言之，被告大多是在一审案件中就明确表示其经过生态环境影响

评价，所实施的利用生态环境行为属于经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合格的合法、合规行为，而所产生

的生态环境侵权结果亦属于合规致害，相关的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应予以减免或者责任本身不成立。

再次，从案由类型来看，由图3可见，在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理由进行抗辩的生态环境侵权案

件中，案由多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这一大类，以此为案由的案件占总案件数量的62%，其次是水污

染责任纠纷、噪音污染责任纠纷和大气污染责任纠纷，而像其他的土壤污染责任纠纷、核污染责任纠

纷等则相对较少。之所以出现上述案由分布不均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当前我国关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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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的案由类型化思维尚且不成熟，生态环境侵权情形的复杂性导致司法实务中难免存在将案件笼统

归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大类中，或者其他侵权责任纠纷类型中。二是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辩效力

尚处于实践探索层面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出现上述案由分布不均的关键原因。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

辩效力尚未被法律所认可，生态环境情况又十分复杂，基于对当前生态环境法治严苛现状的考虑，大

多数案件中法官对此抗辩效力并不予以认可，尤其是在具体环境要素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形中。

最后，从审理法院的地域分布来看，由图4可见，相关案件的审理法院主要分布于湖南省、贵州省、

四川省等地区。这些地区是全国生态资源禀赋条件组合较佳、生态资源类型丰富、储量富足的地区，

其生态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60%以上，尤其是我国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同时该地

区也是环境法治效能发挥较好的地区。除此之外，华南、华东地区的相关案件也较多。华中、华南和

华东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较佳，而且其在生态文明及其法治建设中亦属于较为典型的模范城市，

比如贵州省贵阳市是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先行城市、浙江省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生态文明

理念的发源地等等，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法治观念均较强，

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较多，但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大多数被告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考虑，会

选择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理由对抗原告诉讼请求，以排除或减免自身的生态环境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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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过程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不仅在公法层面发挥着规范生态环境利用行为

、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作用，而且在私法层面也开始发挥其法律效力，

最明显的就是在生态环境侵权司法实践中，被告抗辩权的行使也赋予了该法律制度阻却生态环境侵权

责任成立或者减免责任的抗辩效力，打通了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连接通道。但是，其在侵权责任层面的

抗辩效力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由法官予以自由裁量且对此抗辩效力的肯认概率

还相对较低。因此，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辩效力发挥需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予以落实，这对于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也尤为重要。

三、 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实现进路

（一）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制度实现

规划环评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宏观经济决策时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如果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必然

对其规范效力产生影响，尤其是抗辩效力，这也是为何经过规划环评却仍然产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的原因之一。

关于规划许可以及规划环评制度本身的缺陷与不足对私法领域的影响，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学术界

，对此研究偏少，大多更关注行政公法领域。而司法实践中企业以其建设项目、开发运营等行为符合

规划要求、经过规划许可、选址规划及建设合理、规划环评流程合法合规等为理由提出的抗辩层出不

穷，而原告对该抗辩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辩称“规划许可不合法”或者认为“规划本身就存在问题”，继

而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对此类合规抗辩的态度目前尚未达成一致，大多采取果断拒绝亦或避而不

谈的态度，只有少数会以存在规划许可、规划环评审批通过等为依据认定侵权不成立或者要求给予经

济补偿，亦或是仅要求被告降低侵害，等等。如此可见，司法界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抗辩效力这

一问题判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限。虽然多数情况下并不对此抗辩效力予以肯认，但是仍不能彻底

否定司法实务中存在承认其抗辩效力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此可能性的存在，让大多数被告在生态环境

侵权诉讼中会选择以规划许可或规划环评等为抗辩理由为自己据理力争。

对规划环评进行制度完善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其抗辩效力进行制度实现的过程，增强抗辩效力的法律权

威性，夯实抗辩效力的法律实现，推进规划环评抗辩效力的应然实现。就规划环评而言，其与规划制

度存在衔接问题，且二者均被认为属于规制相关行政机关的重要制度，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对

这两项制度的完善管理中更多侧重于公法领域，主要是颁布规制政府机关行为、强化其法律责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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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行政腐败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文件，如《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等等，或者强调公众参与力度和方式，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规范，完善制度本身内部架

构，如根据规划对象细化规划管理或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关注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和监督管理过程

等等。实现规划环评与规划制度的衔接，是对规划环评制度完善的重要步骤之一，除此之外，还可以

强化规划环评的审查机制，构建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独立审查主体的行政审查机制，增强规划环评

的准确性和法律权威性。

（二）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实现

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实现，关键在于确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分析其抗辩效力的考量

因素，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关键。

1. 规划符合法律规定。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

任何事情都应依法进行[4]

。《城乡规划法》针对规划本身做出了详细规定，既有原则性的又有规则性的，既有实体性的亦有程

序性的，规划符合法律规定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相关原则，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遵

守。二是对规则的遵守，具体而言既符合实体性规则又符合程序性规则。“规划的合法合规是最大的合

法合规”[5]

，这不仅仅是因为规划的起点位置，是后续规划环评、规划许可程序展开和合法性的逻辑前提，更因

为规划本身的合法是合规抗辩具备侵权法效力的首要条件。但鉴于规划具有抽象行政行为和规范性文

件特征，在行政诉讼中也只能提起附带性审查，故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若被告以规划合法提起合

规抗辩（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规划本身的合法），可以参考行政诉讼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性审

查的规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实质合法理念下采用合法性为主、合理性为辅的审查原则，对规划

进行分步骤、分层次、多角度的审查[6]

，充分落实和保证规划符合法律规定，为后续程序展开奠定基础。

2. 规划环评符合法律规定。规划环评其实就是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视角下审查规划。当前，我国除

了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于规划环评的制度规定外，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亦规定了规划环

评的实体性或程序性要求，特别是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对规划类

型进一步细化，明确了规划环评的“授权、编制、审查、审批和跟踪”五大程序以及不同阶段的主体职

责，创新完善具体的法律制度，如论证会、听证会制度、公众信息查询制度、公众监督制度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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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规划环评有效运行的法律机制[7]

。规划环评制度的完善真正实现了环评制度从微观到宏观，从末端到源头，从枝节到主干，从操作到

决策的转变和飞跃[8]

。从规划环评对规划的评价内容也可以看出，环评并非仅仅关注公共利益，也关注了是否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并非绝对的“行政的归行政，民事的归民事”。从评价主体的选取、相关环评文件的编制、环

评的审批到后期的跟踪评价、监督考察，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合法，既保证了规划回应生态

文明理念，达到在开发建设活动源头预防环境问题的目的，从而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和规划的绿色可持

续，同时，又为后续规划许可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3. 规划许可符合法律规定。针对规划许可的违法案例多是由行政许可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

诉讼，尤其是在因规划许可原因导致生态环境侵权行为发生时，法律实务界习惯于将原本属于民事侵

权方面的影响转化为行政许可决定对第三人的影响，即私法上的问题转化为公法上的行政许可第三人

效力问题[9]

。而在公法领域，针对此类案件，多认为虽然行政机关规划许可的项目工程等影响到他人合法权益，

但未必一定会构成侵权，如罗庆华、李坊洪诉江西省上犹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行政不作为案，朱盈豪、

牛宇峰与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案等等。总之，已经形成了“行政义务遵守”的审

查标准和“规划许可合规即合法，从而不侵权

”的裁判规范[10]

，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行政诉讼被告合规抗辩的司法效力。但是，即便存在规划许可，受害者亦会对侵

权行为的实施者，即相关企业提起生态环境侵权诉讼，在此情形下，企业行为的实施是应行政机关的

规划许可，若其规划许可从实体到程序皆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则企业所实施的行为就隶属于“合法行为

”，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企业很可能以此提起抗辩，而民事法院法官对该抗辩理由予以采纳也并未

违反相关规则程序要求。

因此，只要满足以上三项条件就具备侵权法效力，而其效力的具体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仅仅具备减责

效力，并不具备免责效力，这主要是因为以上三方面的合法，就其三者联合的本质而言，是一种“过程

合法”，就整体而言，则是一种“静态合法”。企业以此提起合规抗辩仅能说明其在初始阶段是合法的，

然而企业的运行是动态程序，生态环境侵权的发生也是循序渐进的动态程序，企业的“侵权行为”与受

害者的“受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是随着企业运行发展过程慢慢形成的。过程合法不代表结果合

法，静态合法也不等同于动态合法。规划许可的合法并不代表其企业在后续的运营过程中不存在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更不代表不会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结果，尤其针对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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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本身就是同步进行的、不可分离的。而且，就环评制度本身而言，其

所具有的科学判断与法律规制选择

之间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割裂状态[11]

，况且，环境风险频发的风险社会中，再科学的判断也不具有预判未来的功效，若仅凭该合规抗辩就

免去侵权者的责任，对遭受环境风险影响的受害者而言是有失公平的，更有违于“污染者负责、受益者

负担”的原则。

四、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实现进路

（一）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制度实现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确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时，一开始主要针对建设项目。因此，相较于规划

环评而言，建设项目环评在我国的渊源更长，实践经验亦更加丰富，法律体系也更加健全。经过实践

革新，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企业在开发建设项目时，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对其实施后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予以分析评估，并会配套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衔接同步是趋势，目前在实践中也存在“简

化环评步骤、强化排放许可”的制度实践。因此，在此将两种制度对生态环境侵权诉讼的效力予以一并

考虑。

企业在抗辩过程中所言的“行为合法”等相关表述，其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行为实施的载体，即建

设项目本身经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二是指原告起诉的“侵权行为”经过行政许可，最常见的即为污染

物排放许可。对于该类合规抗辩，提起的频率逐渐增高，但无论是原告还是法官对该类抗辩多持消极

态度。笔者仅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出发，就目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效力扩张的趋势而言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合格结果对于建设项目的“保护”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建设之前的阶

段，而是会辐射至从项目开建到运营的整个流程，而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影响范围本就是建设项目

的运营阶段，而对于建设项目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侵权行为，亦会受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和污

染物排放许可的影响。总之，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排放许可两种制度，在满足相关条

件的情况下会产生一定的侵权法效力。

整体而言，无论是在我国各地已经展开试点的环境影响告知承诺制度、项目审批的“串联改并联”措施

、碳排放评价机制的引入，还是尚处于学术探讨阶段的取消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限缩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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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否决效力等等，其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环境管理阶段，也不仅仅对规划编制机关、规划

审批机关等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建设单位、企业个体以及环境行政法律制度条文本身产生影响，其

影响力也逐渐渗透进私法领域，影响私人个体的正常生活。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评估理念，该

制度的功能发挥既有辅助于其核心目的的内在效果，对评价对象和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产生直接影响，

也存在间接功能，对组织以及个人关系等产生影响[12]

。而鲜少有学者关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间接功能，更难有学者回应环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为理由提起的侵权责任抗辩法律问题。因此，建设项目环评抗辩效力制度实现的关键就是

在健全完善该环评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实现其与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完美衔接，以此强化建设项目

环评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保证其在生态环境侵权中的诉讼抗辩效力充分发挥。

（二）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实现

与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实现构思相似，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抗辩效力的司法

实现也是从法官的自由裁量角度考虑，关键亦是对其考量因素的厘定，其考量因素与规划环评近似，

但是结合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同步考虑，亦存在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建设项目经过环评且合格。首要条件，也即前提条件，就是侵权行为的载体——建设项目——经过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且评价结果为合格。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企业常常明确以“经过环评”为理由提

起合规抗辩，其所言的“环评”大多数情况下特指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并会提交相关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等相关证明文件，以证实导致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对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的建设项目本身是经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且评价结论为合格的。单就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

评价而言，其既是相关企业的建设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科学依据和重要前提，又是国家政府把握建设

项目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状况的关键步骤，还是指导企业深化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的有效手段。在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充斥着多方利益主体，牵涉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纠葛[13]。

2.  排放行为获得合法许可。此条件亦是关键条件，是指污染物排放行为本身是获得合法许可的。我

国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是利用内化于环境法规范中的各种标准制度，要求控排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义

务、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14]

。根据目前有关该制度的法律规定，污染物排放许可是控排企业进行污染物排放的前提条件，未取得

相关许可不得排放污染物，而若实施了排放行为则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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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诉讼中，“未取得相关许可”既会成为原告起诉的关键理由之一，也会成为法官在裁量侵权者责任的

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在合规抗辩中，有部分侵权者认为只要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合格，就足以证明不会产生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笔者对此并不赞同，与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类似，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

评价也是一种对评价对象“静态合法”的证明，并无法绝对割裂建设项目本身与后续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乃至他人权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故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对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效力并不会影

响责任成立，而主要在责任承担阶段发挥效力，实现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减免。

五、结语

在公私交融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思路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效力拓展至私法领域，并且将会逐

渐深化。详言之，规划和建设项目两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类型在实行过程中对企业开发建设、经营运

作等产生的影响，会进一步辐射到私法领域，对私人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等产生影响。

结合司法实践案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趋势以及学术界的研究讨论热点，关于未来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革新方向主要有三种：一是引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告知承诺制度；二是整合或取消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三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效力扩张化。这三种革新方向，已经在一些地区试点

，并在全国各地持续推进，更是未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模态、存在样态。这些制度的改革

既是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现实需求的回应、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助力，更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本身的革新与进步。尤其要注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在侵权法领域的效力体现，循序渐进地进行制

度革新，尽可能减小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中，因整体制度革新变动，以及针对环评类型的特

别制度革新等，对企业的经营运作、地区的生态环境等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周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利益衡量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

[3]  阮丽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独立审查机制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9,(12).

                            ?? 11 / 14



[4]  王秀红,李婉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困境及其破解[J].决策与信息,2018,(12).

[5]  顾龙友.土地“三维”空间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建设[J].中国土地,2017,(4).

[6]  赵雪雁.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标准的重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7]  常纪文.创新与完善——解读《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条例》[J].环境保护,2009,(18).

[8]  罗宏,杨占红,冯慧娟.将“低碳”引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思考[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0,(12).

[9]  陈越峰.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从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益案切入[J].法学研究,2015,(1).

[10]  陈越峰.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

为考察对象[J].中国法学,2011,(5).

[11]  何香柏.风险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反思与变革——以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

为切入点[J].法学评论,2017,(1).

[12]  徐鹤,王会芝.新常态下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问题探析[J].环境保护,2015,(10).

[13]  罗文燕.论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及其考量[J].法治研究,2019,(2).

[14]  史学瀛,杨博文.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立法协同与规范共治结构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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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125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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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normative eff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expanded from the public

law level to the private law level, from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o judicial trial. 'After the

EIA ' and ' obtaining the EIA permit ' have become the high-frequency defenses of the defendant

against the plaintiff 's claim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defens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125 cas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involving '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 since 2010, it can be seen

tha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not only plays a role in regulating the u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suring th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level of public law, but also

begins to play a legal role at the level of private law. However, its defense effectiveness at the level

of tort liabilit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t pres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robability of

judges ' recognition of this defense effectiveness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based on reality and fully respond to reality.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defens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tandards,

we should take the two typ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namely,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s

the object, and implement the defens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tity norms and

procedure oper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Legal effect; Def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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